2016年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部门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外交工作方针、策略、原则、规定，会同县级有关部门研究提出贯彻落实有关外事政策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督促检查全县涉外单位及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及外事活动情况，负责管理全县的政治性涉外事项。

2.负责制定全县年度外事工作计划和涉外活动计划，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做需要地方配合的外事工作，协同有关部门查处本地发生重大涉外事项。

3.管理我县对外礼宾事项，负责重要外宾来我县的接待工作，归口管理和办理全县对外礼宾业务的指导和咨询，贯彻执行中央对外新闻工作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中央、省、州和县对旅游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负责旅游对外宣传、拓宽市场、搞好旅游促销、实施好县委政府关于对旅游支柱产业的具体工作。

4.根据上级政府对旅游业的有关政策，制定符合全县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的战略目标和方针政策，制定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加强景区（点）的质量等级评定工作。

5.研究和推进旅游业的体制改革，协调有关部门培育和完善旅游市场、扩大旅游业的对外开放，会同有关部门推行旅游行业现代企业制度，根据上级有关旅游法规，制定全县旅游法规、行业标准，并组织实施管理，参与制定和协调旅游行业有关政策和规章制度，负责旅游行业统计工作。

6.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对在县域辖区内经营旅游业务的企业、单位进行行业规范化管理、审批，按程序报批县辖区内一切实际旅游行业开发、经营项目，会同有关部门协调旅游交通运输、景区秩序、娱乐等工作，监督、检查旅游服务质量，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

7.促进和引导旅游行业利用外资，参与我县旅游资源普查，搞好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负责组织全县旅游整体形象的宣传和重大促销活动，组织并指导县域重要旅游产品和景点的综合开发，并与上级主管部门协调好旅游行业岗位资格考试认证，提高我县从事旅游人员的素质及旅游服务的质量。完成县委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各项任务。

8.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单位机构个数1个，属政府机关；人员编制22人，行政编制有10人，工勤编制有2人，年末在职人数10人，经费全属财政公共预算拨款开支人数，今年年初带人带编划转一个行政编至市综合执法局，年底12月又下编制10事业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

9.人员情况
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今年新考入一名国家公务员。外事和旅游局全称即为香格里拉市外事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外事和旅游局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列入直属机构序列。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预算包括：本单位一级预算部门。

     三、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的总体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29.06万元。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拨款12.3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包括：当年财政拨款收入0万元、上年结转1040.99万元；支出包括：（按各部门类款项说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2.3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0.35万元。

（二）关于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29.06万元，其中：

①人员经费98.3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②公用经费12.35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专用材料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其他交通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

（三）关于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7.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车运行经费5万元），公务接待费2.4万元。

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5年预算数持平，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同比增加/减少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同比没有增减、公务接待费同比没有增减。（并重点说明增减原因）

